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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平州芬婷化妆品厂（以下简称“芬婷化妆品厂”）、伦常成与谭炽文专利侵
权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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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4）粤高法民三终字第9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南海区平州芬婷化妆品厂，地址：佛山市南海区平州平南祥罗新二楼。  

负责人：伦常成。  

上诉人（原审被告）:伦常成，男，1967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系佛山市南海区平州芬婷化妆品厂业主。  

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蔺存宝，广东豪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 谭炽文，男，汉族，1979年1月9日出生，住佛山市金城街9号之一201房。  

委托代理人：谭镜和，男，汉族，1962年11月6日出生，住佛山市汾江南路148号802房。  

委托代理人：陶广青，男，汉族，1966年11月27日出生，住南昌市东湖区阳明路056号。  

上诉人佛山市南海区平州芬婷化妆品厂（以下简称“芬婷化妆品厂”）、伦常成因与被上诉人谭炽文专利侵权纠纷

一案，不服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佛中法民三初字第1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

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谭炽文于2002年8月9日向国家专利局申请了“标贴”的外观设计专利。国家专利局于2003

年3月5日予以授权，专利号为ZL02333228.X，同日予以公告。该专利在图片中显示：该标贴整体呈刀刃形，上、下部颜

色较深，中间部分由“净螨”两个汉字及英文“ACARUS-REMOVED CLEANSER”构成主要视觉识别标志，其中，汉字

“净”是阳文字，“螨”是阴文字，特别是“净”字的竖勾笔划变形成长长的一笔。在“净螨”上方，是由英、汉文字

组成的商标，在其下方则是标注产品的质量及生产厂家（如下右图）：  

     

        (被控产品)                 （原告专利）  

2003年3月，原告在市场上发现被告生产、销售的“除螨灵”洗面奶等产品上所使用的化妆品瓶贴与原告的专利相

同（如上左图）。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的专利经由国家专利局审查后授权，合法有效，依法应受法律保护。该专利在图片中显示：标

贴整体呈刀刃形，上、下部颜色较深，中间部分由“净螨”两个汉字及英文“ACARUS-REMOVED CLEANSER”组成的图

案，其中，汉字“净”是阳文字，“螨”是阴文字，特别是“净”字的竖勾笔划美术形成长长的一笔。在“净螨”上

方，是由英、汉文字组成的商标，在其下方则是标注产品的质量及生产厂家。其中，由阴阳文组成的汉字标识及“净”

字的竖勾笔划构成原告专利图案的要部，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识别效果。根据外观设计专利案件整体观察、间接对比、

综合判断的原则，将被控物与原告的专利相比，被告使用的标贴也是采取阴阳文的结合作为商标标识，在以阳文开头的

汉字中，也采取一笔长长的笔划。在商标与产品质量、生产厂家的排列上，与原告专利基本相同。综合比较两者的外包

 



装在商标标识及文字字体等组合排列，两者基本相似，已构成侵权。被告未经原告许可，擅自在其产品上使用与原告专

利图案相似的包装，依法应当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原告要求被告停止生产、销售侵权产品及销毁侵权模具等诸项诉讼

请求合法有理，予以支持；诉讼中，被告提出该标识是自己设计制作，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不予采信；鉴于原

告没有提交自己因被告侵权受损的证据，也没有提交被告因侵权而获利的证据，同时又没有专利实施许可费参照，故依

原告专利的性质、被告侵权的过错程度、侵权的时间、生产、规模等因素，综合加以考虑，酌定被告应当赔偿的数额。

被告的侵权行为已对原告的专利造成一定的影响，应当予以道歉，但这种民事责任的承担，以书面道歉的形式足以弥补

其影响。  

据此，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

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五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一）、（七）、

（十）项之规定，判决：一、芬婷化妆品厂、伦常成于判决生效后立即停止生产、销售、使用侵犯原告谭炽文专利权的

瓶贴；二、芬婷化妆品厂、伦常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销毁全部侵权产品及生产、制造侵权产品的模具；三、芬婷化妆

品厂、伦常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谭炽文经济损失2万元；四、芬婷化妆品厂、伦常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以

书面形式向原告谭炽文赔礼道歉（内容须经法院审核）。本案案件受理费2010元，保全费520元，合计2530元，由芬婷

化妆品厂、伦常成全部承担。  

芬婷化妆品厂、伦常成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

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理由是:一、上诉人生产的“除螨灵”标贴与被上诉人专利截然不同，

不但名称不同，而且文字的排列也不同。被上诉人的专利“净”字是长长的一笔，但并不能说，被上诉人这样使用之

后，任何人都不准使用把任何一个汉字采用相同的美术方法设计为长长的一笔。被上诉人的专利上使用了阴阳文，但其

不能排除任何人使用阴阳文表现手法。二、既然被上诉人没有提交损害后果方面的证据，其损害赔偿请求就不应得到支

持。况且，上诉人已向法院提供了自己生产的“除螨灵”产品的生产数量和价值，法院应当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确定

损害赔偿的数额。一审判决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经济损失2万元，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上诉人谭炽文答辩同意原审判决。  

本院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2003年9月25日，谭炽文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芬婷化妆品厂、伦常成，故请求法院判令芬婷化妆品

厂、伦常成：1、立即停止生产、销售侵权产品；2、销毁侵权产品和生产、制造侵权产品的模具；3、赔偿损失5万元；

4、在《南方周末》上公开登报赔礼道歉；5、由芬婷化妆品厂、伦常成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本院认为：谭炽文于2003年3月5日经国家专利局授权取得了“标贴”外观设计专利，该项专利处于合法有效状态，

依法应当受到保护。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表示在图片或者照片中的该外观设计专利产品为准。被上诉人专利在

图片中显示：标贴整体呈刀刃形，上、下部颜色较深，中间部分由“净螨”两个汉字及英文“ACARUS-REMOVED 

CLEANSER”组成的图案，其中，汉字“净”是阳文字，“螨”是阴文字，“净”字的竖勾笔划采用美术体形成长长的一

笔。在“净螨”上方，是由英、汉文字组成的商标，在其下方则是标注产品的质量及生产厂家。其中，由阴阳文组成的

汉字标识及“净”字的竖勾笔划构成被上诉人专利独创的富于美感的主要设计部分。上诉人使用的标贴也是采取阴阳文

的结合，其中，汉字“除”是阳文字，“螨灵”是阴文字，“除”字的笔划也采用美术体形成长长的一笔。在“除螨

灵”上方，是由英、汉文字组成的商标，在其下方则是标注产品的质量及生产厂家。将被控侵权产品外观与被上诉人的

专利相对比，尽管二者标贴中的文字以及生产厂家不同，但是，二者标贴中的商标及文字排列组合，整体上相同。尤其

是上诉人的产品外观标贴同样采用与被上诉人专利相同的阴阳文搭配形式，上诉人的产品外观标贴中的“除”字与被上

诉人的专利中的“净”字均采用相同的美术体表现手法，应当认定上诉人抄袭、模仿了被上诉人外观专利的独创部分。

因此，以普通消费者的审美观察能力为标准，通过整体观察与综合判断，两者具有相同的美感，上诉人构成侵犯被上诉

人的外观设计专利权，依法应当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上诉人认为其标贴与被上诉人的专利截然不同，显然与事实不

符。至于名称不同问题，因本案专利名称或意义之同与不同，并不影响两者近似性的判断。因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

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赔偿数额问题，由于上诉人未提供计算被控侵权产品生产时间和数量的依据，被上诉人也未提供因侵权所受损

失的依据，原审法院综合考虑涉案专利性质、侵权时间和生产规模等因素，确定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经济损失20000

元，并不违反法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上诉人提出原审判决赔偿数额不公的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

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此文书已被浏览 611 次 

二审案件受理费2010元，由上诉人佛山市南海区平州芬婷化妆品厂、伦常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欧修平 

代理审判员 高 静 

代理审判员 孙明飞 

二○○四年八月五日  

书 记 员 肖海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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